   收件人繳納郵費特約用戶申請書（一式三份）編號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茲為收受收件人繳納郵費郵件之需要，同意依郵局規定申請為貴局收件人繳納                  
郵費特約用戶，並按月繳納郵費，相關內容詳情如下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項           目  
	詳情（請擇一□勾選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一、特約郵件種類 
	□１.國內包裹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２.國內快捷郵件。(本項目得複選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二、郵費繳納方式 
	□１.自行窗口繳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２.派員到府收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３.自本公司(人)郵政存簿劃撥儲金第              號帳戶扣繳。(另填申請書)。             
□４.自行劃撥存入郵局第　　　　   號（由郵局填註）帳戶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三、預存郵費       
	□１.繳納預存郵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國內包裹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(1)每月預估收件量(依郵件種類分別填列)：國內快捷             件。

(2)新台幣　　　  　　　　　元正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□２.免繳預存郵資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準用「國內快捷郵件處理須知第10點第3款」或「國內包裹處理須知第35點第3項」規定，其條件符合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	四、其他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	1.申請人未依郵局規定之期限繳納郵費，同意按郵政一年期定期儲金固定利率支付遲延利息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. 申請人遲延給付郵費、或每月收件量少，顯無特約記帳之必要時，郵局得取消其特約用戶資格，改為當場繳納郵費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
　　　　　　     此致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郵局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◎申請人名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(個人姓名或機關行號全銜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身分證(營利事業)統一編號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(隨附個人身分證或主管機關核准設立營業證件影本，正本驗退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◎負責人姓名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◎地址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◎電話: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聯絡人姓名:            電話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◎受理局(單位)經理(主管)：     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◎責任中心局經理(或科長以上主管):         (蓋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備註:受理單位核辦後，1份留存備查，1份交申請人收執，1份送營業管理單位核准啟用,另影送會計及相關郵件單位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97.05.15修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郵戳            














